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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稱謂略》 

 

  阿扁今天非常高興，應邀參加「中華民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92年的年終餐會，與各位業界的領

袖、專家及先進，共同分享過去這一年經營的成果與喜悅。在此，阿扁首先要向各位先進長期對台灣經濟

發展的貢獻，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同時也預祝大家新年新氣象、新春鴻運來。 

 

  自民國 72年政府訂定「創業投資事業管理規則」以來，至今已有 20年，目前創業投資公司的家數將

近 240家，資本額高達 1,500多億元。在這段期間內，為了配合政策的推動，政府率先委由「行政院開發

基金」投資「台積電」、「聯電」、「華碩」及「宏碁」等高科技公司成功的例子，不但刺激了國內創投事業

的發展，所帶動的經濟效益更受到國際間的肯定，使台灣與美國及以色列等國家，並列為全世界創投事業

發展最活躍、最具成效的地區之一。 

 

  創投是以「助人興業」為目的，並提供「未上市企業」股權資本的投資機會。它的目的就是要協助新

興產業及企業的創設與重建，並整合具有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的人士共同合作，促成具有發展潛力的公司

順利成長。創投產業愈活絡，整體經濟創新的速度就愈迅速，愈能保持競爭的優勢，同時也能創造更多的

就業機會，加速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因此，創投業的發展，緊緊關係著國家整體經濟的盛衰。 

 

  為了鼓勵創投產業資金的募集，擴大創投事業的規模，財政部最近規劃增加創投資金來源的管道，放

寬金融控股公司及保險業的資金運用限制，協調「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資金」、「勞工保險基金」及「勞工退

休基金」等 3大資金，將創投事業列入基金投資的範圍。同時，為配合企業併購及重建的需要，經建會也

正研議修改「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幫助資金導入市場，協助創投業者拓展企業併購及重建的

業務。 

 

  另一方面，對於創投事業資金的運用及投資範圍，政府也完成一系列法規的修訂，包括： 

 

一、針對創投業者尚未完成投資的短期資金，不再限制只能存放在銀行的存款帳戶，而放寬到可以投資債

券型基金、信託資金、政府債券、金融債券、國庫券，或者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等等的商品。 

二、放寬創投業者的投資標的限制，由原來的科技業和一般製造業，再擴大到國內的服務業，使得國內有

發展潛力的服務業，也能得到創投業的資金協助，落實政府扶植服務業的決心。 

三、允許創投業者，在資本市場中，認購原投資事業的可轉換公司債，以及買回已經處分的原投資事業股

份。 

四、鼓勵創投業從事企業合併與重建，也允許創投業者以特定人的身分，參與非屬原投資事業以私募方式

辦理的現金增資，使創投業者進一步參與並推動企業合併和企業重建的業務，為改善國內產業結構，促進

產業升級貢獻心力。 

五、為建立創投資金的「退出」機制，經建會也正研擬「有限合夥組織」型態專法並修訂相關法規，以吸



引長期資金投入創投領域。 

六、對於股東已享受投資抵減的創投事業，希望適用新修正「創業投資事業範圍與輔導辦法」時，所涉及

的稅額在無減資的前提下，也將朝免予追繳的方向明確規範。 

 

  這些措施將使得國內創投業的體質更加健全，並且有效改善創投業的經營環境。同時，有鑒於創投事

業過去帶動國內資金大量投入高科技產業發展，造就國內經濟與市場大幅度的成長，因此為了改善創投業

未來的經營環境，增加投資效率，政府除了積極推動與國際接軌的經貿體制外，更對於整個創投業投資經

營環境的改善、技術創新的突破，以及人才的培育等基礎工作，投入更多的心力與資源，希望能使台灣的

創投事業再創高峰。 

 

  最後，阿扁要再一次藉這個機會向各位表達最誠摯的感謝與敬意，預祝「創投公會」明年此時的年終

聚餐活動上，每位都能擁有更豐碩的經營成果。阿扁也敬祝在場所有的會員、先進、貴賓和朋友們，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新年恭喜、闔家平安。 


